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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知识产权法律译丛：美国著作权法》为美国著作权法最新中文译本。
内容包括：著作权的客体和范围、著作权的归属和转让、著作权的存续期间、著作权标记、交存物品
和登记、著作权侵权和救济、进口和出口、版权局、版税裁判官程序、数字音频录音设备和介质、录
音作品和音乐视频、著作权保护和管理制度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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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著作权的客体和范围
　101条 定义
　102条 著作权的客体：一般规定
　103条 著作权的客体：汇编作品和演绎作品
　104条 著作权的客体：来源国
　104条 之二恢复保护作品的著作权
　105条 著作权的客体：美国政府作品
　106条 版权作品中的专有权利
　106条 之二特定作者的确认作者身份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107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合理使用
　108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复制
　109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转移特定复制件或录音制品的后果
　110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特定表演和展示行为免除责任
　111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二次播送（转播）
　112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暂时录制
　113条 绘画、图形和雕塑作品专有权利的范围
　114条 录音作品专有权利的范围
　115条 非戏剧音乐作品专有权利的范围：制作和发行录音制品的强制许可
　116条 投币点唱机公开表演的协商许可
　117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计算机程序
　118条 专有权利的范围：非商业播送中使用特定作品
　119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二次播送超级电视台和网络电视台提供的供个人家庭观看的播送
　120条 建筑作品专有权利的范围
　121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为盲人或其他残疾人士进行的复制
　122条 专有权利的限制：卫星转播机构在本地市场内的转播
第2章 著作权的归属和转让
　201条 著作权的归属
　202条 著作权不同于物质载体的所有权
　203条 作者转让著作权和授予许可的终止
　204条 著作权转让
　205条 转让及其他文件的备案
第3章 著作权的存续期间
　301条 本法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
　302条 著作权的存续期间：1978年1月1日或之后创作的作品
　303条 著作权的存续期间：1978年1月1日前创作但未出版或取得著作权的作品
　304条 著作权的存续期间：有效存在的著作权
　305条 著作权的期间：终期
第4章 著作权标记、交存物品和登记
　401条 著作权标记：视觉可识别的复制件
　402条 著作权标记：录音作品的录音制品
　⋯⋯
第5章 著作权侵权和救济
第6章 进口和出口
第7章 版权局
第8章 版税裁判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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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数字音频录音设备和介质
第11章 录音作品和音乐视频
第12章 著作权保护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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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直接或间接应用于计算机之中的一系列语句或指令。
　　复制件，是指不同于录音制品的物质载体，作品被现在已知或者后来开发的方法固定于该物质载
体中，直接或者间接借助于机器装置可以感知、复制或传播物质载体中的作品。
复制件包含作品被首次固定的物质载体，但不包含录音制品。
　　著作权人，是指著作权所包含的任何一项专有权利的享有者。
　　版税裁判官，是指根据本法802条指定的版税裁判官，并包含任何根据该条规定指定的临时版税裁
判官。
　　作品创作完成，是指该作品首次被固定在复制件或者录音制品上：如果作品是经过一段时间创作
的，作品在完成前任一时间被固定时，就构成这一时间点上的作品；作品创作有不同版本的，每一版
本构成独立的作品。
　　演绎作品，是指基于一个或多个已有作品而创作产生的作品，例如，通过翻译、编曲、编剧、编
成小说、改制成电影、录音、艺术再现、节略、简写等形式对已有作品进行改写、改变或改编。
作品经编辑修改、注释、详解或进行其他改动后，整体构成原创作品的，是演绎作品。
　　装置、机器和方法，是指现在已知或者后来开发的装置、机器或者方法。
　　数字传输，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以数字格式或其他非模拟格式进行的传输。
　　展示作品，是指直接或者以胶片、幻灯片、电视图像和其他装置或方法呈现作品的复制件。
但作品是电影或其他视听作品的，只能以非连续的单张图片的形式呈现该复制件。
　　商业机构，是指商场、商店或者任何类似向大众开放的旨在出售货物或服务的商业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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